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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621        股票简称：*ST比特         公告编号：2004－028 

 
比特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债务重组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 关联交易概述 

为解决比特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比特科技）历史遗

留问题，摆脱困境，避免退市，从而维护中小投资者的切身利益。本次交易的三

方当事人：比特科技、宁波华能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华能）和广厦建

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广厦集团）经友好协商，同意将比特科技的有

关劣质资产和负债予以剥离，并于 2004年 4月 21日在上海签署《关于比特科技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债务重组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 

本协议约定：本协议生效之日，广厦集团将本公司对中国农行总行营业部负

债本金 5000 万元及其利息先行代本公司偿还（该债务转让须征得中国农业银行

总行营业部的同意），从而本公司对广厦集团的负债为 193,288,773.15 元及其相

应利息；5000 万元及其利息偿付银行后，本公司将账面原值约 1.933 亿元其他

应收款资产转让给宁波华能；同时，广厦集团同意本公司将本公司对广厦集团的

总负债转移至宁波华能，该负债由宁波华能承继；上述交易完成后，本公司不再

欠广厦集团任何债务。 

通过上述交易，本公司将剥离出约 1.933 亿元的债务和等额账面原值的其他

应收款。 

宁波华能系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了本公司与宁波华能之间的关

联交易。本事项已于 2004年 5月 28日由公司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临时董

事会会议应参会董事 9人，实际参会董事 8人，参会的关联董事 4名回避表决，

非关联董事 4 名全票通过本议案；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出具了独立董事意

见。 

本次交易将提交本公司将于 2004年 6月 29日召开的股东大会的审议通过，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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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关联方（交易各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一）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宁波华能租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路，成立日期 1993 年 9 月 21 日，注

册地址宁波保税区华能办公房 A7 号，注册资本壹亿伍仟万元，经营范围：机械

及设备租赁，国际贸易，转口贸易，出口加工，仓储，贸易服务。 

广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楼明，成立于 1994 年 11 月 8 日，

注册资本 300,000,000 元，经营范围主要为特一级工程总承包、建筑材料制造、

建筑机械制造、二级房地产开发。 

  2、宁波华能租赁有限公司系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持有本公司 3396.9 万股

股份。 

 

三、 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债权、债务基本情况 

1、本次债务重组所指的债权系指本公司帐面约 1.933 亿元其他应收款，详

见附件一。具体如下： 

(1) 债   务  人：武汉市比特人杰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债 务 金 额：54,000,000.00 元 

发 生 时 间：2001 年 6 月 28 日--2002 年 11 月 28 日 

    事实与经过： 

2001 年 6 月 18 日，我公司与债务人签订《借款协议》一份。该协议签订后，

我公司于 2001 年 6 月 20 日将借款人民币1,000,000.00 元全部汇入了债务人帐

户； 

2001 年 7 月 13 日和 2001 年 11 月 1 日，我公司又应债务人要求，分别借给

债务人人民币 1,000,000.00 元； 

2001 年 11 月 20 日，我公司与债务人又签订《借款合同》一份。合同签订

后，自 2001 年 12 月 4 日至 2001 年 12 月 25 日，我公司共分四次将借款人民币

45,000,000.00 元汇入了债务人帐户； 

2002 年 1 月 28 日和 2002 年 3 月 6 日，我公司又应债务人要求，分别借给

债务人民币 5,000,000.00 元和 23,000,000.00 元。2002 年 8 月 8 日，我公司向

新奥特集团公司出具《委托付款书》一份，委托新奥特集团将应还我公司的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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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 1,000,000.00 元汇往债务人作为借款，新奥特经其下属公司“北京硅谷

电脑城”将该人民币 1,000,000.00 元汇入了债务人帐户。 

纵上，自 2001 年 6 月 18 日起至 2002 年 8 月 8 日止的期间，我公司陆陆续

续借款给债务人共计人民币 77,000,000.00 元。但迄今为止，虽经我公司多次催

讨，债务人仅还款人民币 23,000,000.00 元，尚欠借款人民币 54,000,000.00

元未还。 

(2) 债   务  人：华友世纪通讯有限公司 

债 务 金 额：34,650,000.00 元 

（含中国平和进出口有限公司欠本公司债务 1750 万元） 

发 生 时 间：2000 年 10 月 31 日--2002 年 12 月 25 日 

事实与经过： 

2000 年 10 月 10 日，我公司与债务人签订《借款协议》一份，协议约定：

因债务人业务需要，向我公司短期借款人民币 66,000,000.00 元，借款时间 75

日，借款起始时间自办款之日起计算，该协议签订后，我公司于 2000 年 10 月

31 日将借款人民币 66,000,000.00 元全部汇入了债务人帐户。2000 年 12 月 31

日我公司又将人民币 8,500,000.00 元作为往来款汇入了债务人帐户； 

2001 年 2 月 19 日起至 2001 年 12 月 25 日止的期间，我公司陆陆续续借款

给债务人共计人民币 33,100,000.00 元，债务人仅还款人民币 72,950,000.00

元。 

2002 年我公司与债务人、中国平和进出口有限公司签订《付款合同》一份：

债务人将 1750 万元债务转让给中国平和进出口有限公司。但该合同我公司未曾

取得原件，对该笔转让我公司尚无法确认。故此，债务人尚欠我公司 3465 万元。 

 (3)   债   务  人：中国平和进出口有限公司 

债 务 金 额：17,500,000.00 元 

发 生 时 间：2002 年 

事实与经过： 

    2002 年我公司与债务人、华友世纪通讯有限公司签订《付款合同》一份：

华友世纪通讯有限公司将其拖欠我公司的 1750 万元债务转让给债务人。但该合

同我公司未曾取得原件，且自转让年度起，中介机构对我公司年报审计过程中就

该笔款项进行询征，从未取得回函。故此，我公司尚不能确认该笔债务转让。 

(4) 债   务  人：深圳市圣湖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债 务 金 额：35,120,000.00 元 

发 生 时 间：2001 年 12 月 10 日--2002 年 4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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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与经过： 

2001 年 12 月 10 日，我公司与债务人签订《合作协议》一份，协议约定：

双方就电讯智能网和接收智能网相关的硬软件技术的开发及销售项目进行合作,

项目合作中, 我公司主要负责提供资金支持和必要的技术协助，债务人将全面负

责技术的开发,销售及售后服务。该协议签订后, 我公司按照约定于 2001 年 12

月 26 日向债务人付款人民币 10,000,000.00 元, 2001 年 12 月 27 日向债务人付

款人民币 10,000,000.00 元,两笔付款共计人民币 20,000,000.00 元. 

2002 年 1 月，我公司与债务人签订《借款协议》一份，合同约定：债务人

因业务发展需要,向我公司短期借款人民币 2,120,000.00 元,借款期限为 2002

年 2 月1 日至 2002年 4 月1 日,该协议签订后,我公司于 2002年 2月 1 日向债务

人支付借款人民币 2,120,000.00 元； 

2002 年 1 月，我公司与债务人又签订《借款合同》一份。合同签订后，我

公司于 2001 年 4 月 16 日将借款人民币 13,000,000.00 元汇入了债务人帐户。 

纵上，自 2001 年 12 月 10 日起至 2002 年 4 月 16 日止的期间，我公司陆陆

续续借款给债务人共计人民币 35,120,000.00 元。 

(5)   债   务  人：深圳市公元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债 务 金 额：13,000,000.00 元 

发 生 时 间：2001 年 12 月 29 日 

   事实与经过： 

       2001 年 12 月 29 日我公司与债务人发生 1300 万元的往来款 

(6)   债   务  人：北京比特伟业科技有限公司 

债 务 金 额：36,454,745.97 元 

发 生 时 间：2002 年 

   事实与经过： 

2001 年期间，我公司与债务人发生 2902.73 万元的往来款 

2003 年期间，我公司与网络部发生 319.50 万元的往来款 

另由于网络部的前身为我公司的网络部，该网络部的成立是为网络部做准

备，所以网络部拖欠我公司的 423.24 万元款项由网络部承担。 

 (7)   债   务  人：上海三俊实业有限公司 

债 务 金 额：20,000,000.00 元 

发 生 时 间：2002 年 12 月 26 日 

 事实与经过： 

     2002 年 12 月 26 日我公司与债务发生 2000 万元的往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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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债   务  人：湖北华林实业有限公司 

债 务 金 额：1,300,000.00 元（本次转让 75254.03 元） 

发 生 时 间：2002 年 12 月 29 日 

事实与经过： 

本公司于 2002 年 12 月 29 日与湖北华林实业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转让本公司所持有的武汉长江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价格为 270

万元人民币。2002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收到处置武汉长江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股权的首期处置款 1,400,000.00 元。按照转让协议规定：湖北华林实业有限公

司应于 2003 年 3 月 30 日前以现金方式向我公司支付转让的剩余价款

1,300,000.00 元。 

截止 2004 年 5 月 31 日，我公司至今未收到剩余价款。 

2、本次债务重组所指的债务系指本公司帐面约 1.933 亿元的债务：本公司

原借中国农业银行总行营业部（以下简称：农总行）贷款共 1.8376 亿元，2003

年底，农总行将其中的 1.433 亿元的债权（含利息和罚息）转让给广厦集团。按

照本次债务重组协议，广厦集团将本公司对中国农业银行负债本金 5000 万元及

其利息先行代本公司偿还给农行（该债务转让须征得农总行同意），从而形成本

公司应付广厦集团负债 5000 万元及其利息，则本公司共对广厦集团负债

193,288,773.15 元及其相应利息。债务系指该项总负债。该项债务转移已经取得

债权人广厦集团的书面同意。详见附件二。 

 

（二）债务重组基本情况 

1、本协议生效之日，广厦集团将本公司对中国农业银行负债本金 5000 万元

及其利息先行代本公司偿还给农总行（该债务转让须征得农总行同意），从而形

成本公司应付广厦集团负债 5000 万元及其利息，则本公司共对广厦集团负债

193,288,773.15 元及其相应利息。 

2、在上述5000 万元及其利息偿付银行后，本公司将帐面原值约 1.933 亿元

其他应收款资产转让给宁波华能。 

3、广厦集团同意本公司将 1 项下对广厦集团总负债转移给宁波华能，该负

债由宁波华能承继。 

4、上述交易完成后，本公司不再欠广厦集团任何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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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债务重组对公司本期损益和未来经营的影响 

本次债务重组本次债务重组预计将对公司本期损益和未来经营无重大影响，

将对公司净资产产生积极影响；本次债务重组有利于公司优化资产结构，减轻公

司以现金归还借款的压力；有利于比特科技解决历史遗留的巨额其他应收款和巨

额债务问题；有利于比特科技走出困境、避免退市。 

 

四、 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和定价 

本公司、宁波华能、广厦集团于 2004年 4月 21日在上海签署《关于比特科

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债务重组协议》。 

1. 交易金额：约 1.933亿元债务和等额账面原值的其他应收款； 

2. 支付方式：债务和等额资产剥离给宁波华能； 

3. 交易的其他条款： 

Ø 广厦集团将本公司对中国农业银行负债本金 5000 万元及其利息先行

代本公司偿还给农总行（该债务转让须征得农总行同意），从而形成本公司应付

广厦集团负债 5000 万元及其利息，则本公司共对广厦集团负债 193,288,773.15

元及其相应利息；广厦集团同意本公司将该项对广厦集团总负债转移给宁波华

能。 

Ø 本公司将帐面原值约 1.933亿元其他应收款资产转让给宁波华能。 

4. 合同的生效条件：自各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 

 

五、 交易的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旨在解决比特科技历史遗留问题，摆脱困境，避免退市，从而维护

中小投资者的切身利益。通过该协议约定的交易，本公司将剥离出约 1.933亿元

的债务和等额帐面原值的其他应收款。本次债务重组预计对公司本期损益和未来

经营无重大影响，将对公司净资产产生积极影响。待股东大会讨论通过后，我公

司将依据财务会计制度进行相应帐务处理。本次债务重组有利于公司优化资产结

构，减轻公司以现金归还借款的压力；有利于比特科技解决历史遗留的巨额其他

应收款和巨额债务问题；有利于比特科技走出困境、避免退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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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独立董事的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

法规的相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公司重大债务重组发表意见如下： 

    1、本次重大债务重组方案切实可行。 

    2、本次公司巨额债务转由宁波华能承继，将有利于公司解决历史遗留的巨

额借款问题，符合上市公司的利益,不会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3、本次公司剥离给宁波华能的其他应收款系历史遗留问题，存在账面价值

无法估计及追讨困难等问题。本次债务重组实施完毕后,将极大地解决公司历史

遗留的巨额其他应收款问题，有效改善公司的资产质量，从而将有效改善公司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经营和长远发展,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

股东的利益。 

4、 公司关联董事就此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符合国家有关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因此,公司本次重大债务重组是公开、公平、合理的,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

东的利益,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此外,本独立董事将本着依法行使监督职能的原则,监督公司依照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推进债务重组工作,切实保障广大股东的利益。 

 

七、 独立顾问的意见 

华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本公司的本次债务重组事项作出独立意见，摘要如

下： 

1） 本次关联交易是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内部决策制

度等规定程序做出的，整个交易建立在公平自愿的基础上； 

2） 本次关联交易尚需经比特科技股东大会批准，在表决时，与本次关联交

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方将按规定回避表决； 

3） 本次关联交易以资产的帐面原值为定价依据。1.933 亿元其他应收款经

上海立信长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2003 年 12 月 31 日已计提 90%、约

1.74 亿元坏账准备，属于不良资产。因此，该资产与等额负债剥离，没有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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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特科技以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综上所述，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不存在损害比特科技及比特科技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八、 备查文件目录 

1． 比特科技、宁波华能和广厦集团签署的《关于比特科技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债务重组协议》； 

2． 比特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临时董事会决议； 

3． 独立董事意见书； 

4． 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特此公告。 

 

 

 

比特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